新北市政府行政大樓加班空調供應申請表
	申請機關
	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分機：
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：


	（局處會）
	

	加班日期
	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加班人數
	       人（名冊如附件）

	加班時段
	       時        分起  至        時       分止

	加班區域
	     樓  □東區  □西區  （請集中辦公以節約能源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加班目的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備註
一、本表未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核定、人數未滿十人或未完整填寫者，
歉難受理。
二、本表請於當日申請供應時段30分鐘前送達本府東側2樓監控中心。
三、當日加班時段如提前結束，最後一位離開者請通知監控中心關閉空調，以節約能源及公帑。(分機2540或2541或2542)
四、秘書處不定期抽查申請人數與實際人數是否相符，定期彙報。
(府)秘園管01－表一

